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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加强 
学生安全管理和教育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开发区社会事业局、台商投资区教育

文体旅游局，市属（直）各学校： 

当前正值期末，即将进入寒假，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

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也即将召开，学校综治安全工作正处于

重要的敏感时期。为贯彻落实《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切实

做好岁末年初及寒假期间学校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教办

安〔2017〕8 号）、《福建省教育厅学校安全工作小组办公室关

于认真做好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安

全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教安组办〔2018〕1 号）精神，切实加强期

末及寒假期间学生安全管理和教育工作，特别是学生心理健康

教育，以及近期天气转变引发的学生突发情况，有针对性地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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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措施提早发现、提前干预、有效预防，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

长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切实履行职责，强化综治安全责任落实 

2017 年，我市教育系统扎实落实各项安全管理工作，深入

开展安全教育活动，校园安全形势持续向好，未发生较大安全

事故。但临近寒假，各地各校学生意外事故时有发生，安全形

势不容乐观。各地各校务必高度重视，要克服麻痹松懈思想，

严格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失职追责”的要求，各地各

校领导要亲力亲为，层层压实安全责任，进一步强化期末及寒

假期间学校安全工作，加强学生安全教育，立足超前防范，加

强监督检查，坚决防范和遏制学生安全事故的发生。 

二、提高防范意识，强化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

各地各校要结合期末安全教育工作，利用学校安全教育平

台、微信群、QQ 群等多种方式，传播发布学生心理健康知识。

依托心理辅导室，提供在线咨询、心理知识、心理案例、心理

访谈等服务，帮助学生了解和掌握青年期心理适应的技巧，培

养适应坏境和调控心理的能力，让学生学会在挫折中健康成长。

同时，构建起学校、家庭、社会三位一体的心理健康教育网络，

要求教职工密切关注学生心理成长过程，提醒家长不能只关注

学生的学业成绩，更要注重学生的心理健康。要定期开展学生

心理健康状况排查，对重点学生建立工作档案，采取一对一心

理辅导等方式化解学生心理问题。各地各校要充分利用“泉州

德育网”的“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绿色通道”专栏和“网上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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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在线”，通过网上互动平台和热线电话为学生及其家长解疑

释惑。 

三、强化交流沟通，进一步增进学生人文关怀 

各地各校要主动关心学生的日常生活，对重点学生要持续

进行辅导追踪，及时告知家长学生身体、心理变化，并建立工

作档案。要通过召开教师、学生座谈会，设立校长信箱、热线

电话等方式，畅通学校与教师、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渠道，

及时解决学生关心的困难和问题。充分利用工会等平台组织开

展送温暖活动，对情况特殊或有家庭经济困难的给予关心和帮

助，选派教师对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进行指导。利用家长会、

家访等方式，督促家长主动关心孩子的学习生活，利用空闲时

间与孩子多交流沟通及陪伴，对发现异常情况的要及时向学校

及班主任反映。 

四、真抓实干，落实期末学生安全防范措施 

各地各校要在期末放寒假前集中开展安全教育活动，特别

要加强学生心理健康、交通安全、防寒防冻、防流感等方面的

安全教育；寒假前要组织开展学生消防安全教育活动，通过消

防演练、消防安全家庭作业等形式强化学生防火意识，要向每

名学生发放一份《学生假期消防安全告知书》，提醒注意用火、

用电等消防安全；要结合年底综治考评工作，组织开展期末校

园安全隐患排查，重点对教学楼、宿舍、食堂、图书馆等人员

聚集场所和配电室、实验室等重点安全部位进行一次全面排查，

对学校用火、用电、用气安全作一次专题提醒，对消防安全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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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要认真排查、整治，特别是要检查消防通道是否畅通，宿舍

管理员室是否私拉乱接电线，违规使用电器，绝对不允许在走

廊过道、房间内给电动车充电；要强化家长法定监护人的意识

和责任，通过“和校园”短信平台、安全教育平台移动版提醒

功能等方式，提醒家长加强节假日期间对子女的管教和监护。 

五、加强值班值守，妥善处置突发事件 

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节假日期间值班工作，严格落实值班

和领导带班制度，强化值班岗位责任，值班人员必须坚守岗位，

遵守值班纪律，确保联络畅通，严禁擅自离岗，认真做好信息

报送和应急处置工作，遇有突发事件和重要紧急情况要及时准

确上报，同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应对和科学处置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州市教育局 

2018 年 1 月 18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抄送：省教育厅，市安办、市安监局。   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 月 18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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